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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推动和扶持本市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加速高新技术对传统产业改造提升的步伐，贯彻落实《关于加强创新体系建设促进科技创新创业的若干政策的通知》精神及省、市的有关规定，开展泰州市高新技术产品的认定工作，特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泰州市辖区范围内高新技术产品的认定。
第三条  泰州市科学技术局负责泰州市高新技术产品的认定工作。
第二章  高新技术及产品范围
第四条  根据当前科学技术发展现状，结合本市企业的实际情况，划定高新技术以及产品的范围如下：
1、电子信息技术；
2、光机电一体化技术；
3、新材料技术；
4、生物工程技术；
5、新医药、兽药、农药高新技术；
6、新能源、高效节能技术；
7、环境、资源保护类高新技术；
8、改造提升传统产业及其它高新技术。
第三章  高新技术产品的认定标准和条件
第五条  高新技术产品是指在一定时间内，运用新发现、新发明、新创造的科学技术手段生产出来的具有高技术含量的产品。泰州市高新技术产品必须具备下列基本条件：
（一）属于本细则第四条规定范围内的产品；
（二）申报产品必须具有新颖性和较高的技术含量，技术水平处于国内先进或省内领先；
（三）产品应具有良好的经济效益和广阔的市场前景，申报的产品利税率应高于20%；
（四）申报产品的研究开发经费应占产品销售收入的8%以上；在产品的研究开发过程中，大专以上科技人员（包括同等学历以上的专业技术人员）要占该产品研制开发总人数的20%以上。
（五）产品应具有相应的研制、生产的设备、场地保障，并有质量保证措施。
（六）在申报产品生产过程中的三废排放符合国家标准。
第六条  符合下列条件之一者可优先认定：
1、采用高等院校、科研院所的科研成果和各类科技计划成果转化的新产品，特别是对本地产业结构调整能起较大促进作用、对传统产业具有较大辐射作用的新产品；
2、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新产品，包括自主开发、购买生产权或专利，协议合作生产的新产品，特别是拥有专利的新产品；
3、出口创汇新产品，替代进口及引进技术消化吸收的新产品；
4、采用国际标准或国外先进标准的新产品。
第四章  申请、审批
第七条  企业向当地科技主管部门提出申请，填写《泰州市高新技术产品申请表》，并提供必要附件及佐证材料；当地科技主管部门按本办法第五条及第六条规定的条件对申报产品进行初审后，将申报材料装订成册（一式二份）报泰州市科技局。
第八条  泰州市科技局根据本办法所规定的标准和条件，组织专家进行评审，必要时，对申请单位进行现场实地考察，最后由泰州市科技局核定、批准。
第九条  经认定的市高新技术产品有效期为三年。
第五章  附则
第十条  本办法由泰州市科技局负责解释。
第十一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实施。

